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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07.06.06 09:42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4 年 03 月 12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6 年 05 月 31 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四)字第1060066983B號 令

法規體系： 高等教育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國立大學招收弱勢學生、強化國立及
    私立大學弱勢學生輔導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一般公私立大學校院，不包括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直轄
    市立大學、縣（市）立大學、空中大學、宗教研修學院、軍警校院。
 
三、申請時間︰依本部公告之申請期限，以校為單位函送申請大學校院弱
    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以下稱本計畫）計畫書一式十份到達本部
    ，逾期申請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四、弱勢學生定義︰
 (一) 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
    （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者（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
      、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中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三)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
      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
      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者（特殊境
      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四) 原住民學生︰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或其
      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籍者。
 (五) 符合申請本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六) 新移民及其子女︰
  １、新移民︰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民，
      與本國籍國民締結婚姻時，其身分為非本國籍國民者。
  ２、新移民子女︰指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另一方為新移民者。
 
五、執行期間︰自一百零四學年度起試辦二年；必要時，得延長試辦。
 
六、審查方式︰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依學校所提申請計畫
    書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辦理面試，審查結果由本部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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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查項目︰
 (一) 國立大學招收弱勢學生之增加比率︰以向本部提出申請之前一學年
      度第一學期，招收日間學制學士班一年級弱勢學生人數為計算基準
      ，計算所申請學年度入學之弱勢學生增加比率。
 (二) 國立大學及私立大學校院弱勢學生輔導措施︰
  １、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學校對於所招收弱勢學生，提出各式學習
      輔導計畫，包括協助課業輔導、提供實習機會、協助職涯規劃與輔
      導、就業機會媒合及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等。
  ２、永續性助學專款提撥或基金募款機制（包括產學合作、企業募款等
      ）。
  ３、弱勢學生獎助學金規模︰以學校提撥獎助學金之總金額占學校總收
      入之比率及每名弱勢學生獲得獎助學金之金額等項目。
  ４、弱勢學生規模︰弱勢學生占全校學生總人數之比率。
  ５、其他有利弱勢學生學習之配套機制。
 
八、經費補助原則︰
 (一)補助額度︰
  1.國立大學︰依前點招收日間學制學士班一年級弱勢學生之增加比率及
    弱勢學生輔導措施審查結果，核予每校每年至多新臺幣六百萬元。
  2.私立大學︰依前點第二款弱勢學生輔導措施審查結果，核予每校每年
    至多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補助項目及規定︰
  1.本計畫補助業務費及人事費，業務費編列以辦理弱勢學生之輔導活動
    、教學、學習費用及獎助學金為原則，例如教材費、講座鐘點費、諮
    詢費、工讀費、校內弱勢學生獎助學金等。
  2.人事費編列不得超過本部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三十。
  3.編列之校內弱勢學生獎助學金，不得超過本部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二
    十，且應訂定校內獎助學金相關規定。
 (三)經費撥付及核撥結報︰
  1.本計畫採部分補助，學校自籌比率應達本部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十以
    上。
  2.學校應於本部補助款請款通知送達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請款文件送本
    部請領補助款。
 (四)其他經費核撥結報事宜，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九、成果追蹤︰學校成果報告之執行情形，將納入次學年度計畫經費核配
    之參考依據。
 
十、其他︰
 (一) 獲補助學校應配合本部辦理研討會或成果發表，以交流經驗分享。
 (二) 所提計畫內容項目已接受本部相關計畫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計畫
      之補助；有重複補助或虛報不實情形，應予追繳全部或部分計畫補
      助經費。


